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6号

当事人姓名：李付江
身份证件号码：xxxxxx19820320xxxx
[bookmark: _GoBack]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泰兴路7号3栋第五层501之二
我局于2026年3月5日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建设项目环评编制质量问题（2025年第六至第八批）核查工作的通知》，对你主持编制的《揭西县莲花一级尾水电站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进一步审核，发现你存在以下问题：
该环境影响报告表存在质量问题。1、环境质量现状监测频不符合相关规定。地表水评价工作等级为一级，地表水现状调查与评价时间仅为2024年7月，不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5.4 中“一级评价时期至少开展丰水期和枯水期两期调查评价”的要求。2、地表水环境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1）报告表未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 6.6.6.1中“应尽量收集临近水文站既有水文年鉴资料和其他相关的有效水文观测资料。当上述资料不足时，应进行现场水文调查与水文测量，水文调查与水文测量宜与水质调查同步进行”的要求调查水文情势情况。（2）报告表未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7.5.3中“a）河流、湖泊及水库的水文情势预测分析主要包括水域形态、径流条件、水力条件以及冲淤变化等内容，具体包括水面面积、水量、水温、径流过程、水位、水深、流速、水面宽、冲淤变化等”的要求进行预测与评价。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揭西县莲花一级尾水电站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内容存在问题复印件，于2026年3月6日提取，由揭西县莲花一级尾水电站投资人黄领忠提供，P61-62、P66-68证明存在“环境质量现状监测频不符合相关规定”问题；P69-73证明存在“地表水环境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问题；（2）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复印件，于2026年3月6日提取，由黄领忠提供，证明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揭西县莲花一级尾水电站，编制单位为肇庆鹏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主持人为李付江；（3）《关于揭西县莲花一级尾水电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揭市环（揭西）审〔2024〕47号）复印件，于2026年3月6日提取，由黄领忠提供，证明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4年12月17日取得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批准；（4）《揭西县莲花一级尾水电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复印件，于2026年3月6日提取，由黄领忠提供，证明该项目于2025年2月18日通过环境保护验收；（5）肇庆鹏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及附件（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于2026年3月5日提取，由被委托人李付江提供，证明委托关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肇庆鹏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等；（6）李付江身份证件复印件、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证复印件，于2026年3月5日提取，由李付江提供，证明的李付江的主体资格及身份信息；（7）揭西县莲花一级尾水电站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投资人黄领忠身份证复印件，于2026年3月6日提取，由黄领忠提供，证明揭西县莲花一级尾水电站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
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环境质量现状数据来源、监测因子、监测频次或者布点等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所引用数据无效的”、第九项“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或者结果错误，或者相关环境要素、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的”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存在下列质量问题之一的，由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和编制人员给予通报批评”的规定，现责令你改正环评报告表存在的质量问题。
我局将对你改正上述质量问题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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